
解釋字號 釋字第137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62年12⽉14⽇

解釋爭點 法官審判受法規釋⽰之⾏政命令拘束？

解釋文 　　法官於審判案件時，對於各機關就其職掌所作有關法規釋⽰

之⾏政命令，固未可逕⾏排斥⽽不⽤，但仍得依據法律表⽰其合

法適當之⾒解。

1

理由書 　　法官於審判案件時，對於各機關就其職掌所作有關法規釋⽰

之⾏政命令，或為認定事實之依據，或須資為裁判之基礎，固未

可逕⾏排斥⽽不⽤。惟各種有關法規釋⽰之⾏政命令，範圍廣

泛，為數甚多。其中是否與法意偶有出入，或不無憲法第⼀百七

⼗⼆條之情形，未可⼀概⽽論。法官依據法律，獨立審判，依憲

法第八⼗條之規定，為其應有之職責。在其職責範圍內，關於認

事⽤法，如就系爭之點，有為正確闡釋之必要時，⾃得本於公正

誠實之篤信，表⽰合法適當之⾒解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⽥炯錦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胡伯岳　景佐綱　⾦世鼎　曾繁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王之倧　林紀東　洪應灶　黃　亮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歐陽經宇　管　歐　李學燈　張⾦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陳樸⽣　陳世榮　范馨香　翁岳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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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
王之倧 

解釋文 
法官審判時對於各機關依據憲法法律所定之職權或基於憲法法律
之授權所為與憲法法律或上級機關命令不相牴觸之⾏政命令無論
其是否具有規章之性質或形式均不得逕予排斥⽽不⽤。其中有關
法規之釋⽰者亦同。 

解釋理由書 
憲法第八⼗條之規定旨在保障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任何⼲涉；所稱
依據法律係謂以法律為審判之主要依據并不以之為限。業經本院
於⺠國四⼗三年八⽉⼆⼗七⽇以釋字第三⼗八號解釋說明有案。 
各機關基於憲法法律之授權所為之⾏政命令本已具有法律之效
⼒，法官⾃應以之為審判之依據不得有所違背。各機關依據憲法
法律所定之職權所為之⾏政命令如與審判之案件有關法官⾃亦應
以之為認定事實適⽤法律之基礎不得置⽽不採。各該命令中有關



法規之釋⽰者亦同。 
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。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不得牴觸上級機
關之命令。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。下級機關之命令牴觸
憲法法律或與上級機關之命令牴觸者上級機關得予停⽌或撤銷
之。 
命令與憲法或法律有無牴觸係解釋憲法與統⼀解釋法律及命令問
題，法官遇有疑義得向司法院聲請解釋，不得逕予排斥⽽不⽤。 
訂定命令之機關有上級機關者法官如認其命令有牴觸憲法法律或
上級機關之命令時得請由其上級機關予以裁決之。如認其上級機
關之決定有牴觸憲法法律之疑義者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。亦不得
逕予排斥⽽不⽤。 
各機關就其職掌所為之⾏政命令在未經司法院解釋其為牴觸憲法
法律或未經其上級機關予以停⽌或撤銷前係屬有效之命令，法官
⾃不得否認其效⼒逕⾏排斥⽽不⽤。 
據上論結：法官於審判時對於各機關依據憲法法律所定之職權或
基於憲法法律之授權所為與憲法法律或上級機關命令不相牴觸之
⾏政命令無論其是否具有規章之性質或形式，均不得逕予排斥⽽
不⽤。其中有關法規之釋⽰者亦同。以維護政府之威信與政務之
推⾏以及國家意思之統⼀。 
本件聲請機關「為各機關就其職掌所作有關法規之釋⽰或⾏政命
令法官是否得逕予排斥不⽤」函請本院解釋⾒復。今本院⼤法官
會議僅從各機關就其職掌所作有關法規釋⽰之⾏政命令部分以為
解釋，對此外之⾏政命令法官是否得逕予排斥不⽤部分避⽽不
論，將謂法官對此外之⾏政命令可類推適⽤該解釋表⽰其相異之
⾒解乎，或不得逕⾏排斥不⽤乎，抑任由法官之意念⾃⾏處理
乎。聲請機關既已提出不予解答，⾃非所宜。 
今本院⼤法官會議通過之解釋文謂「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對於各機
關就其職掌所作有關法規釋⽰之⾏政命令固未可逕⾏排斥⽽不
⽤，但仍得依據法律表⽰其合法適當之⾒解。」其理由謂法官
「在其職權範圍內關於認事⽤法如就系爭之點有為正確闡釋之必
要時⾃得本於公正誠實之篤信表⽰其合法適當之⾒解」。是在未
經司法院解釋前，即認法官得以各機關有關法規釋⽰之⾏政命令
為非「正確闡釋」矣，為非「本於公正誠實之篤信」矣，為非
「合法適當」為違法失當矣，可不受其拘束⽽得表⽰其⾃認為合
法適當之⾒解矣。此非但破壞我國解釋憲法與統⼀解釋法律及命
令由司法院為之之制度，且與政府威信之維護以及政務之推⾏國
家意思之統⼀⼤有窒礙矣。 
本院今⽇⼤法官會議中經本⼈說明後對⼤法官全體審查會議通過
之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雖經修改并將法官得表⽰其相異之⾒解等
語予以刪除，但與本⼈意⾒仍有未合⽤特提出不同意⾒書如上。 

不同意⾒書⼆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⾦
世鼎 



⼀、聲請機關係為各機關就其職掌所作有關法律之釋⽰或⾏政命
令法官是否得逕予排斥不⽤之疑義聲請解釋本院應就⾏政釋⽰及
⾏政命令分別解釋。⾏政命令雖有多種，但有關本案問題者應以
具有⼀般性之⾏政命令為限。⾏政規章，本院釋字第卅八號解釋
認為法官不得逕⾏排斥不⽤，已有所釋⽰，本件所須解釋者應以
除規章以外具有⼀般性之⾏政命令為限。 

⼆、⾏政釋⽰與⾏政命令之本質及處理不同。⾏政釋⽰係確定法
條之意義，⽽⾏政命令係補充法規之不⾜，兩者本質顯不相同。
法官對於⾏政釋⽰，如有歧⾒，依憲法第七⼗八條、司法院⼤法
官會議法第七條及本院釋字第⼆號解釋，應層請司法院統⼀解
釋，司法院得變更⾏政釋⽰之⾒解。但⾏政命令，除係違憲或違
法，依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及第⼀百七⼗三條，由司法院解釋為
無效外，司法院不得將其變更，與對⾏政釋⽰之處理不同。⾏政
釋⽰雖有以⾏政命令⾏之者，但其本質仍屬釋⽰，⽽非⾏政命
令，兩者顯有區別，似難混為⼀談。 

三、⾏政機關就個別案件適⽤之法令所為之釋⽰，在其未成例之
前，僅對其處理之個別案件有效，並無⼀般效⼒，不論其釋⽰對
於法律有無出入，其⾒解並無拘束其他⾏政機關或司法機關之效
⼒。但如已成例或具有⼀般性之⾏政釋⽰，依我國憲法特創之統
⼀解釋制度，及統⼀法令⾒解之精神，雖不相隸屬之司法機關亦
不應排斥不⽤。但此類釋⽰難免與法律偶有出入，未可⼀概⽽
論，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在其職責範圍內於認事⽤法，如就
系爭之點有正確闡述之必要時，⾃得本於公正誠實之篤信，表⽰
合法適當之⾒解。惟依吾國現⾏法制，仍須據以依司法院⼤法官
會議法層請司法院解釋，以資法令⾒解之統⼀，⽽免發⽣歧異之
結果，削減⾏政效能，損害司法威信及⼈⺠權益。 

四、法官審判案件對於法令認為違憲或對於⾏政釋⽰認為與法律
有出入者，可以拒絕適⽤，此為美國所採⽤之制度。我國憲法及
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對於法令之違憲及解釋上之歧⾒，設置⼤法
官會議，⽽授予其解釋權，解釋其為無效或統⼀其⾒解，此為吾
國特有之制度，與美國制度顯不相侔。依吾國憲法及上開會議法
與本院釋字第⼆號解釋，為消除違憲法令之適⽤及避免歧⾒之發
⽣，適⽤法令之機關於法令有違憲之疑義或適⽤法令時所持⾒解
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⽤同⼀法令所已表⽰之⾒解有異者，苟非該
機關依法應受本機關或他機關⾒解之拘束或得變更其⾒解，則對
同⼀法律命令之解釋必將發⽣歧異之結果。於此種情形時，即須
依法層請司法院解釋，以免違憲法令之適⽤或法令⾒解之紛歧，
故難許以美國法官對於違憲法令及⾏政釋⽰有否決權之制度代替
我國關於審查違憲法令及統⼀解釋法令之權授予司法院⼤法官會
議之制度，⽽破壞我國憲法及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上違憲審查及
統⼀解釋之制度。 

相關法令



憲法第80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72條(36.01.01)

相關文件 抄監察院函

受文者：司 法 院

事 由：

為各機關就其職掌所作有關法規之釋⽰或⾏政命令，法官是否得

逕予排斥不⽤，事關憲法適⽤疑義，函請 查照解釋⾒復由。

⼀、本年六⽉⼗五⽇，本院第⼀千⼆百六⼗⼀次會議，陶委員百

川等七委員提：查各機關就其職掌所作有關法規之釋⽰或⾏政命

令，法官是否得逕予排斥不⽤？此⼀問題，不但涉及⼈⺠之權利

義務，法官之審判職權以及⾏政命令之效⼒，亦與本院職權之⾏

使有密切關係。事關憲法疑義之解釋，擬就函請司法院解釋文草

稿⼀種，是否允當？尚希公決⼀案，經決議：「交司法委員

會」。嗣經司法委員會第⼆八七次會議決議：修正通過，復經提

報本年六⽉⼗七⽇本院第⼀千⼆百六⼗⼆次會議決議：「本案通

過，由院送請司法院⼤法官會議解釋」等語，紀錄在卷會議

⼆、相應錄案，並檢同解釋文抄件⼀份，函請查照惠予釋明⾒復

為荷會議

三、附件

請司法院解釋文

案 由：

為各機關就其職掌所作有關法規之釋⽰或⾏政命令，法官是否得

逕予排斥不⽤，事關憲法適⽤疑義，敬希解釋⾒復由。

⼀ 憲法第八⼗條規定：「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，依據法律獨立審

判，不受任何⼲涉。」貴院於⺠國四⼗三年八⽉，經⼤法官會議

釋字第三⼗八號解釋：「憲法第八⼗條之規定，旨在保障法官獨

立審判，不受任何⼲涉。所謂依據法律者，係以法律為審判之主

要依據，並非除法律以外，與憲法或法律不相牴觸之有效規章，

均⾏排斥⽽不⽤。」⾃此，凡與憲法或法律不相牴觸之有效規

章，法官⾃不得逕⾏排斥不⽤，惟各機關就其所掌業務有關法規

所作之釋⽰或⾏政命令（以下簡稱釋⽰），法官是否得逕⾏排斥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80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72&ldate=19470101


不⽤，尚無明確規定。亟應予以澄清，俾資統⼀。

茲舉具體事例⼆則如下：

（⼀）司法⾏政部臺（五八）令刑（⼀）第四四九八號令，為對

未領執照火藥發射獵槍應否構成刑法第⼀百八⼗六條（未受允准

⽽製造販賣運輸或持有軍⽤槍＊⽽無正當理由者）之罪疑義⼀案

令，內容謂獵槍是否能供軍⽤係屬事實認定問題，應由軍事機關

鑑定，非法律解釋問題，是獵槍經鑑定可供軍⽤者，仍應依刑法

第⼀百八⼗六條論處云云。嗣⼜以臺（五九）令刑（⼆)字第⼆

三九號令抄發國防部函送之「鑑定各項獵槍可供軍⽤範圍表」

令，該青載明各種⼝徑之來福槍，散彈獵槍，有來復線空氣槍，

均可供軍⽤。以上⼆令結尾⽤語皆為「希知照並轉飭所屬知照為

要。」法官奉令後是否有權得認為此等獵槍並非軍⽤槍＊，縱使

未受允准，其有製造販賣、運輸或持有者，仍不構成刑法第⼀百

八⼗六條之罪⾏。

（⼆）司法⾏政部臺（五八）令⺠決字第九四八七號為退休⾦是

否為強制執⾏之標的疑義令，內容為臺中地⽅法院將臺灣省政府

退休⼈廖０溪之退休⾦，以⺠事執⾏命令通知建設廳就廖員之退

休⾦項下扣發轉付債權⼈，但銓敘部認為該項通知有違退休法，

呈奉考試院指⽰後，請司法⾏政部「令飭糾正」，⽽該部即令飭

所屬「希參照銓敘部上開意⾒辦理」。法官對此可否不遵前令⽽

仍就退休⾦為強制執⾏？

⼆、對上述問題之⾒解，⼤致可分⼆說：

甲說：法官毋須受此種釋⽰之拘束。其理由為：

（⼀）憲法規定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。⼤法官會議解釋有效規

章之適⽤，已較憲法原規定擴張，唯屬司法院之解釋，法院⾃應

遵守。⾄各機關就其所掌業務有關法規所作之解釋，如未具規章

形式，⾃不在⼤法官會議釋字第三⼗八條解釋範圍之內，法官⾃

不受其拘束。

（⼆）法官不受各機關對法規所作釋⽰之拘束，可以發揮政治上

之制衡作⽤，使⾏政權不致過份擴張，以致妨害⼈⺠之權利。

（三）⾏政機關之釋⽰為數甚多，其中為圖⼀時之便利⽽頒發

者，內容未必妥善，既經當事⼈提起訴訟，表⽰不服，經辦法官

⾃須加以審酌，為適當之判決，如此⽅為獨立審判。



⼄說：法官應受此種釋⽰之拘束，其理由為：

（⼀）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規定：「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

效」。某項命令在未經司法院解釋認定其與憲法或法律牴觸並宣

告無效之前，應屬有效。法官如認為該項命令與憲法或法律有牴

觸時，⾃得表⽰意⾒，聲請解釋，尚不得逕⾃認為違憲或違法，

不予適⽤。

（⼆）我國現處非常時期，政府為有效推⾏⽇益繁劇之政務，適

時應變⾃須頒⾏各項政令，以求執⾏之貫澈。如法官得逕予排斥

不⽤，則該項政令勢必流為具文，政務之推⾏⾃必⼤受影響，且

⼤部份釋⽰，皆經司法⾏政部「令飭知照」，如法官尚得⾃為取

捨，甚⾄為相反之裁判，則政出多⾨，殊違司法⾏政統⼀監督之

旨？

（三）各法官對某⼀釋⽰⾒解頗難⼀致，如各⾃為不同之適⽤，

⽽⼀部份案件⼜不能上訴最⾼法院則同類案情勢將產⽣不同之裁

判結果，對司法威信及⼈⺠權益，皆有損害。

三、上項憲法疑義，不特涉及⼈⺠之權利義務，法官之審判職權

以及⾏政命令之效⼒，且與本院職權之⾏使，亦有密切關係。爰

特聲請解釋，敬請查照迅予釋明⾒復為荷。




